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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度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绩效考核指标

省直部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

重

考核

方式

单项

否决
—

网站、政务新媒体出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

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

通知》“单项否决”指标中的任意一种情形，判定为不合

格，不再对其他指标进行评分。

不合格网站、政务新媒体应立即整改。

—
日常

监测

发布

解读

（27）

主动公开

（11）

考核网站根据《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及政务公开工作要求，

发布概况信息、机构职能、负责人信息、文件资料、政务

动态、统计数据、财政资金、建议提案、规划计划等情况。

重点检查内容是否实用、准确、及时、规范，是否存在以

新闻动态信息替代实用内容情况。

11
日常

监测

公开

专栏

（4）

专题

专栏

考核网站围绕本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以及部门特色业

务职能，通过专题专栏集中发布相关政策通知、文件解读、

工作动态和知识库等信息的情况：

4
日常

监测
1.是否开设相关专题专栏；

2.是否按照业务逻辑整合提供相关政策、服务、知识、互

动等资源；

3.信息丰富程度及信息更新情况。

解读

回应

（7）

政策

解读

考核网站对本部门政策文件开展政策解读的情况：

5
年底综

合考核

1.是否开设政策解读栏目，发布是否及时，其中及时的标

准应遵循“发布与解读同步”原则；

2.是否发布由文件制发部门、牵头或起草部门提供的解读

材料，其中，省政府规章由省司法厅牵头负责，其他政策

文件由起草部门负责，涉及多个部门的由牵头部门负责；

3.随机抽查网站已发布的以本部门或本部门办公室名义

印发的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文件（不含人事任

免、批复类文件）的解读比例；

4.解读内容是否包括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和解

决问题等，其中，①涉及企业群众等办事的，要说明惠企

利民措施、执行标准、受理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办事

程序、需要的材料、办理时限等；②涉及执法事项的，要

说明执行范围、执行程序、执行标准等；③涉及贯彻执行

上级政策的，要说明创新点；④涉及规章、文件修改的，

要说明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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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

重

考核

方式

5.是否采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频、动漫、访谈

等一种以上形式开展解读；

6.解读材料是否与政策文件本身相互关联。

回应

关切

考核网站对涉及本部门的重大突发事件、重大政府决策、

热点问题、网络谣言等回应情况：
2

年底综

合考核是否根据事件发展和工作进展，及时通过政策通报、新闻

发布、新闻动态等发布动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数据

开放

（5）

开放目

录数量

考核通过福建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开放平台开放数据目

录及数量的情况：
2

年底综

合考核1.是否通过平台提供开放目录；

2.开放的数据数量情况。

开放

质量

考核通过福建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开放平台开放数据的

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全面性、多样性等情况：

3
年底综

合考核
1.是否存在开放数据内容不准确情况；

2.是否对数据基本信息进行完整详细说明；

3.是否明确数据更新频率并及时更新数据。

办事

服务

“办事服务”由主管部门另行考核，不纳入 2023 年度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

体绩效考核。
— —

互动

交流

（9）

咨询留言

（4）

在 2 个工作日内规范办理“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省

政府门户网站监督评议信息管理系统”网民留言的情况。
4

日常

监测

征集

调查

（5）

活动

开展

考核网站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的开展情况：
1

日常

监测监测时间点前 1 年内活动次数不少于 3 次。

意见

反馈

考核网站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意见反馈情况：

2
日常

监测
1.意见征集的公众意见和意见采纳公开情况；

2.网上调查的公众意见和意见采纳公开情况。

质量

成效

考核网站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质量成效情况：

2
日常

监测

1.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的主题是否与部门工作重点、

社会焦点相结合；

2.是否能够及时公开意见征集和网上调查的反馈情况。

功能

设计

（11）

开设规范

（1）

考核网站开设规范信息提供情况：

1
日常

监测

1.是否规范提供政府网站名称和域名；

2.是否提供网站管理主体、“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党政

机关网站标识、政府网站标识码、ICP 备案标识、公安备

案标识等信息。

网页设计

（2）

考核网站网页设计规范性情况：

2
日常

监测

1.网页展现布局、转载分享功能、地址链接（外部链接）、

悬浮框处理、商业广告处理、对主流浏览器兼容等规范性

情况；

2.网站页面是否按照省政府办公厅确定的统一页面规范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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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

重

考核

方式

适老化及

无障碍

（2）

考核网站是否提供无障碍浏览和老年人模式。 2
年底综

合考核

IPv6

（3）
考核网站全面支持互联网协议第 6 版（IPv6）的情况。 3

日常

监测

“搜索即服务”

（3）

考核部门网站实现“搜索即服务”的情况：

3
年底综

合考核

1.是否基于省级统一搜索平台向用户提供智能搜索功能；

2.是否结合特定业务关键词实现对政策、数据搜索结果的

可视化；

3.是否结合特定业务关键词实现政务服务搜索结果的场

景化；

4.是否结合特定业务关键词实现关联信息的聚合化。

政务

新媒体

（10）

集约开设

（2）

考核部门主办或主管政务新媒体开设情况：

2
日常

监测

1.是否按照一单位一平台一账号原则集约开设政务新媒

体；

2.同一主办单位在不同平台上开设的政务新媒体名称是

否一致。

内容建设

（8）

考核部门主办或主管政务新媒体内容更新和质量情况：

8
日常

监测

1.是否运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及图表图解、音频

视频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布政策解读类信息；

2.是否基于本部门业务提供办事服务或便民查询服务。

协同

发展

（43）

信息转载

（3）

考核网站与政务新媒体转载上级政府门户网站与政务新

媒体发布的重要信息和文件情况。
3

日常

监测

备案情况

（3）

考核及时准确在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全国政务新

媒体信息报送系统和福建省政务新媒体监管服务平台登

记和更新部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相关信息的情况。

3
日常

监测

省政府

门户网

站保障

（22）

信息

保障

考核部门对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内容保障情况：

13
日常

监测

1.是否向省政府门户网站报送信息及报送数量和被采用

数量，重点考查调查征集、“惠企纾困政策汇总”平台以

及省政府门户网站外文版信息报送情况；

2.对省政府门户网站“互动交流知识库”内容保障情况，

重点考查知识库内容质量和规范情况；

3.对省政府门户网站“在线访谈”活动安排的保障情况。

网站

内容

协同

系统

保障

考核部门在规定时限内规范办理“网站内容协同系统”下

发工作的情况。
2

日常

监测

领域

保障

考核部门对省政府门户网站主题领域信息资源融合保障

情况：
7

年底综

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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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

重

考核

方式

围绕教育科研、文化体育、证件办理、就业创业、社会保

障、知识产权、司法公证、医疗卫生等领域，按照“这是

什么事情、得到什么结果、谁能申请、怎么申请、开始申

请、相关事情”逻辑体系思路，依托省政府门户网站提供

群众眼中的沉浸式、情景式一件事服务，融合通知公告、

政策文件、办事服务、查询服务、标准规范、互动知识库

等各类信息资源。

“中国福建”

微信公众号

内容保障

（5）

考核部门对“中国福建”微信公众号内容保障情况：

5
日常

监测

1.是否向“中国福建”微信公众号报送信息及报送数量；

2.报送信息被采用数量情况；

3.被采用信息的成效情况。

“中国福建”

小程序保障

（5）

考核部门对“中国福建”小程序保障情况：

5
年底综

合考核
1.是否向“中国福建”小程序提供基础功能保障；

2.是否根据要求向“中国福建”小程序提供特殊功能保障。

年度报表

（2）

每年 1月 10 日前编制上一年度《政府网站年报》并在网站

通知公告类栏目公开情况。
2

年底综

合考核

机制保障

（3）

考核部门报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工作总结的情

况：

3
年底综

合考核

1.是否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前向省政府办公厅报送本年

度本部门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工作总结；

2.总结内容是否全面，包括领导重视、人员配备、资金（设

备）投入、规章制度（含建立健全政务新媒体信息发布审

查制度、安全管理制度、保密审查制度、值班值守制度情

况）、其他考核指标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等情况以及相应

附件；

3.总结内容的质量情况。

附加

指标

加分

指标

创新

案例

部门在创新服务形式、优化业务流程从而为企业群众办事

提供一体化集成服务，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创新典型

应用场景以及创新应用 5G、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促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创

新做法或实践案例情况。

10

年底综

合考核

突出

贡献
部门在保障省政府门户网站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情况。

年底综

合考核

扣分

指标

健康

情况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在国家季度检查中不合格的情况。

出现一次扣 4 分。

-8

日常

监测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在省内季度检查中不合格的情况。

出现一次扣 2 分。

日常

监测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未按照要求开展季度自查并公开

检查结果的情况。出现一次扣 2 分。

日常

监测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出现表述错误的情况。出现一次扣

0.5 分。

日常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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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

重

考核

方式

通报

曝光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被国家或省内相关文件以及国内

或省内主流媒体通报批评的情况。出现一次扣 2 分。
-4

日常

监测

注：出现任一扣分指标考查情况，均需扣分。其中，健康情况累计最高扣 8 分，

通报曝光累计最高扣 4 分。

注：1.未考核指标，其最终得分按照比例折算。

2.最终得分未达 60 分的，在该单位年度绩效考评自身建设中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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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区）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

方式
市

级

县

级

单项

否决
—

网站、政务新媒体出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

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

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单项否决”指标中的

任意一种情形，判定为不合格，不再对其他指标

进行评分。

不合格网站、政务新媒体应立即整改。

— —
日常

监测

发布

解读

（28/

26）

主动公开

（13/14）

网站根据《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及政务公开工作

要求，发布概况信息、机构职能、负责人信息、

政府会议、文件资料、政务动态、统计数据、财

政资金、建议提案、规划计划、行政事业性收费

等情况。

重点检查内容是否实用、准确、及时、规范，是

否存在以新闻动态信息替代实用内容情况。

13 14
日常

监测

公开

专栏

（4/4）

公开

专栏

考核网站围绕本地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以及特

色业务，通过专题专栏集中发布相关政策通知、

文件解读、工作动态和知识库等信息的情况：

4 4
日常

监测
1.是否开设相关专题专栏；

2.是否按照业务逻辑整合提供相关政策、服务、

知识、互动等资源；

3.信息丰富程度及信息更新情况。

解读

回应

（7/8）

政策

解读

考核网站对本级政策文件开展政策解读的情况：

5 6

年底

综合

考核

1.是否开设政策解读栏目，发布是否及时，其中

及时的标准应遵循“发布与解读同步”原则；

2.是否发布由文件制发部门、牵头或起草部门提

供的解读材料；

3.随机抽查网站已发布的以本级政府或本级政

府办公厅（室）名义印发的涉及面广、社会关注

度高的政策文件（不含人事任免、批复类文件）

的解读比例；

4.解读内容是否包括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

内容和解决问题等，其中，①涉及企业群众等办

事的，要说明惠企利民措施、执行标准、受理单

位联系人、联系方式、办事程序、需要的材料、

办理时限等；②涉及执法事项的，要说明执行范

围、执行程序、执行标准等；③涉及贯彻执行上

级政策的，要说明创新点；④涉及规章、文件修

改的，要说明异同点；



— 7 —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

方式
市

级

县

级

5.是否采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频、动

漫、访谈等一种以上方式开展解读；

6.解读材料是否与政策文件本身相互关联。

回应

关切

考核网站对本地重大突发事件、重大政府决策、

热点问题、网络谣言等回应情况：

2 2

年底

综合

考核

是否根据事件发展和工作进展，及时通过政策通

报、新闻发布、新闻动态等发布动态信息、回应

社会关切。

数据

开放

（4/0）

开放

目录

数量

考核通过福建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开放平台开

放数据目录及数量的情况：

2 —

年底

综合

考核

1.是否通过平台提供开放目录，目录至少包括信

用服务、卫生健康、医疗保障、交通运输、社保

就业、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公共服务、资源能

源、生态环境、气象服务、工业农业、商贸流通、

财税金融、城乡建设、市场监管、公共安全、地

理空间、安全生产、社会救助、法律服务、生活

服务、机构团体、闽台和海外合作、统计服务等

领域；

2.各地开放的数据数量情况。

开放

质量

考核通过福建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开放平台开

放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全面性、多

样性等情况：
2 —

年底

综合

考核
1.是否存在开放数据内容不准确情况；

2.是否对数据基本信息进行完整详细说明；

3.是否明确数据更新频率并及时更新数据。

办事

服务

“办事服务”由主管部门另行考核，不纳入 2023 年度政府网站

与政务新媒体绩效考核。
— — —

互动

交流

（10/

15）

咨询

留言

（3/5）

留言

办理

在 2 个工作日内规范办理“我为政府网站找错”

平台、“省政府门户网站监督评议信息管理系统”

网民留言的情况。

3 5
日常

监测

在线

访谈

（3/4）

访谈

机制

考核网站开展在线访谈的机制及活动开展情况：
1 1

日常

监测是否提供在线访谈长期预告、下期预告。

质量

成效

考核网站开展在线访谈活动质量成效情况：

2 3
日常

监测

1.活动主题是否与本地重点工作、公众关注热点

相结合；

2.是否能够以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公开在线

访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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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

方式
市

级

县

级

3.网友提问及答复情况（是否与网友进行实时互

动，互动是否有实质性内容，答复内容是否存在

明显质量问题）；

4.是否落实信息发布主体责任，本地单位主要领

导以“第一解读人”身份深入解读政策或重点工

作。

征集

调查

（4/6）

活动

开展

考核网站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的开展情况：
1 2

日常

监测监测时间点前 1 年内活动次数不少于 6 次。

意见

反馈

考核网站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意见反馈情

况：
1 2

日常

监测1.意见征集的公众意见和意见采纳公开情况；

2.网上调查的公众意见和意见采纳公开情况。

质量

成效

考核网站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质量成效情

况：

2 2
日常

监测

1.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的主题是否与本地工

作重点、社会焦点相结合；

2.是否能够及时公开意见征集和网上调查的反

馈情况。

融合

应用

（10/

11）

数据应用服务

（3/3）

考核网站通过挖掘新闻资讯数据、政策文件数

据、政务服务数据、互动交流数据及其他数据提

供数据应用服务的情况。

3 3

年底

综合

考核

内容融合

（7/8）

考核主题领域信息资源融合保障情况：

7 8

年底

综合

考核

是否聚焦本地区业务，围绕教育、社保、住房、

交通、就业创业、社会救助和福利、婚姻生育、

医疗健康等主题领域，按照“这是什么事情、得

到什么结果、谁能申请、怎么申请、开始申请、

相关事情”逻辑体系思路，提供群众眼中的沉浸

式、情景式一件事服务，融合通知公告、政策文

件、办事服务、查询服务、标准规范、互动知识

库等各类信息资源。

功能

设计

（20/

20）

智能

搜索

（6/3）

智能

输入

考核网站是否向用户提供关键词推荐、拼音转化、

自动纠错、灵活设置检索条件等智能搜索功能。
2 —

日常

监测

智能

输出

考核网站智能搜索输出情况：

4 3

年底

综合

考核

1.搜索结果是否准确；

2.是否提供多维分类展现，可根据用户真实需求

调整搜索结果排序；

3.是否实现对政策、数据搜索结果的可视化；

4.是否实现政务服务搜索结果的场景化；

5.是否实现关联信息的聚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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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

方式
市

级

县

级

智能

问答

（5/6）

问答

知识库

考核网站问答知识库编制情况：

3 4
日常

监测

1.是否提供本地区问答知识库及其入口；

2.问答知识库主题是否丰富合理，便于用户使用

查找，如按部门、主题、年份、热点问题等分类；

3.知识库质量情况，是否存在知识明显失效、胡

乱堆砌等情况。

功能

实现

考核网站智能问答功能的实现程度：

2 2
日常

监测

1.是否提供智能提示、智能联想功能；

2.单个关键词问答、复杂意图理解、拼音理解、

融合答案输出、错别字识别等功能实现程度及输

出结果准确度。

开设规范

（1/1）

考核网站开设规范信息提供情况：

1 1
日常

监测

1.是否规范提供政府网站名称和域名；

2.是否提供网站管理主体、“我为政府网站找

错”、党政机关网站标识、政府网站标识码、ICP

备案标识、公安备案标识等信息。

网页设计

（2/2）

考核网站网页设计规范性情况：

2 2
日常

监测

1.网页展现布局、转载分享功能、地址链接（外

部链接）、悬浮框处理、商业广告处理、对主流

浏览器兼容等规范性情况；

2.网站页面是否按照省政府办公厅确定的统一

页面规范改造。

适老化及

无障碍

（2/3）

考核网站是否提供无障碍浏览和老年人模式。 2 3

年底

综合

考核

IPv6

（3/3）

考核网站全面支持互联网协议第 6 版（IPv6）的

情况。
3 3

日常

监测

一号登录

（1/2）

考核与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授权平台对

接，注册用户在网站各个功能板块（网上信访、

纪检举报等专门渠道除外）实现一号登录情况。

1 2
日常

监测

政务

新媒

体

（10/

10）

集约开设

（2/2）

考核本地主办或主管政务新媒体开设情况：

2 2
日常

监测

1.是否按照一单位一平台一账号原则集约开设

政务新媒体；

2.同一主办单位在不同平台上开设的政务新媒

体名称是否一致。

内容建设

（8/8）

考核本地主办或主管政务新媒体内容更新和质

量情况：

8 8
日常

监测
1.是否运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及图表图

解、音频视频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布政策解

读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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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

方式
市

级

县

级

2.是否基于本地业务提供办事服务或便民查询

服务。
—

协同

发展

（22/

18）

信息转载

（3/3）

考核网站与政务新媒体转载上级政府门户网站

与政务新媒体发布的重要信息和文件情况。
3 3

日常

监测

备案情况

（3/3）

考核及时准确在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全

国政务新媒体信息报送系统和福建省政务新媒

体监管服务平台登记和更新本级政府网站和政

务新媒体相关信息的情况。

3 3
日常

监测

省政府

门户网

站保障

（5/7）

内容

保障

考核本地对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内容保障情况：

3 5
日常

监测

1.是否按照统一标准建设重点项目建设专题，并

向省政府门户网站推送信息等情况；

2.是否通过“惠企纾困政策汇总”平台保障本地

区惠企政策公开和推送等情况，重点考查政策文

件库分类、政策条款要点拆解等保障质量情况。

网站

内容

协同

系统

保障

考核本地在规定时限内规范办理“网站内容协同

系统”下发工作的情况。
2 2

日常

监测

“中国福建”

小程序保障

（6/0）

考核本地对“中国福建”小程序保障情况：

6 —

年底

综合

考核

1.是否向“中国福建”小程序提供基础功能保障；

2.是否根据要求向“中国福建”小程序提供特殊

功能保障。

年度报表

（2/2）

每年 1 月 10 日前编制上一年度《政府网站年报》

并在网站通知公告类栏目公开情况。
2 2

年底

综合

考核

机制保障

（3/3）

考核本地报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工作

总结的情况：

3 3

年底

综合

考核

1.是否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前向省政府办公厅

报送本年度本地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设工

作总结；

2.总结内容是否全面，包括领导重视、人员配备、

资金（设备）投入、规章制度（含建立健全政务

新媒体信息发布审查制度、安全管理制度、保密

审查制度、值班值守制度情况）、其他考核指标

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等情况以及相应附件；

3.总结内容的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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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

方式
市

级

县

级

附加

指标

加分

指标

创新

案例

地方在创新服务形式、优化业务流程从而为企业

群众办事提供一体化集成服务，对公共数据资源

开发利用创新典型应用场景以及创新应用 5G、区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政府履职和

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创新做法或实践

案例情况。

10 10

年底

综合

考核

突出

贡献

地方在保障省政府门户网站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情况。

年底

综合

考核

扣分

指标

健康

情况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在国家季度检查中不合

格的情况。出现一次扣 4 分。

-8 -8

日常

监测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在省内季度检查中不合

格的情况。出现一次扣 2 分。

日常

监测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未按照要求开展季度自

查并公开检查结果的情况。出现一次扣 2 分。

日常

监测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出现表述错误的情况。出

现一次扣 0.5 分。

日常

监测

通报

曝光

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被国家或省内相关文件

以及国内或省内主流媒体通报批评的情况。出现

一次扣 2 分。

-4 -4
日常

监测

注：出现任一扣分指标考查情况，均需扣分。其中，健康情况累计最高扣

8 分，通报曝光累计最高扣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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